
元智大學 應用外語系 急難救助學生助學金辦法 

111.08.23 111-1nd系務會議通過 

第一條 因應社會急速變化，為幫助本系學生遭遇突發家庭經濟困

境，特設置「應用外語系 急難救助學生助學金」，獎助金

經費來源為應用外語系外界捐贈款。  

第二條 申請者需為本系在學學生，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及出席狀況良

好且無申誡記錄，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: 

(一) 父母(或監護人)雙方或任一方非自願性失業，以致家

庭經濟困難者。 

(二) 父母(或監護人)雙方或任一方患重病或死亡，確實影

響家庭經濟者。 

(三) 家庭發生重大事故，確實影響家庭經濟者。 

(四) 持有政府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者。  

第三條 系務會議以申請人經濟弱勢情況以及學業成績做為審核標

準，通過者標準助學金為伍仟元整，若有特殊狀況系務會議

得調整金額。 

第四條 申請方式: 由系網站下載申請表格填妥後交系辦公室。  

第五條 若助學金基金餘額不足時暫停受理申請。  

第六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佈施行，修正時亦同 

 

 

 

 

 

 



元智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  111學年度 

急難救助學生助學金 申請表 
 

申請人姓名  學號  性別  

班     級                年級 出生年月日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地     址  
連絡

電話 
 

操行成績 
前一學期 前二學期 曠課或申

誡記錄 
 

  

申請其他校內外

獎學金紀錄 
 

申請理由及證明 

(請簡述家庭經濟

狀況及需求原因) 

 

 

導師簽註欄 

 

初審意見 

 

申請日期    年    月    日 申請人簽名  

 


